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重整案
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公告
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2025年1月9日9时以网络形式召开，对《财产变价方案》和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进行表决。表决期限至2025年1月12日中午12时结束。现公告表决结果：
一、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未通过，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职工债权组职工组共1405户，参加网络会议531户，同意59户，占该组出席人数11.11%，同意票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5.54%，该组表决未通过；
（二）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共10户，参加网络会议10户，同意0户，占该组出席人数0%，同意票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0%，该组表决未通过；
（三）税款债权组2户，参加网络会议2户，同意1户，占该组出席人数50%，同意票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99.89%，该组表决未通过；
（四）普通债权组2054户，参加网络会议1126户，同意61户，占该组出席人数5.42%，同意票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14.12%，该组表决未通过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出资人组8户，参加网络会议6户，同意草案中出资人权益调整内容0户，占该组出席人数0%，同意票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0%，该组表决未通过。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四条规定，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未获各组通过。
二、《财产变价方案》未通过，具体如下：
无财产担保债权组共2059户，参加网络会议1131户中89户同意，占该组出席人数7.87%，同意票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18.90%，该表决组未通过。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《财产变价方案》未通过。
综上所述，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中《财产变价方案》、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均未通过。
特此公告。

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
2025年1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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